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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报请备案律师服务收费标准的报告

海南省律师协会：

根据司法部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

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律师服务收费的意见》(司发通[2021]87 号)等有

关规定，本所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、《海南经济特区

律师执业条例》及本律师事务所《章程》，并结合本所实际情况，

制定《海南德赛利律师事务所律师服务收费标准(2022 年 6 月)》。

现报请省律师协会备案。

特此申请。

海南德赛利律师事务所

二O二二年七月一日

附:《海南德赛利律师事务所律师服务收费标准(2022年 6月)》

联系人黄英，电话 1888940858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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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德赛利律师事务所律师服务收费标准
(2022 年 6月)

第一条 为规范本所律师执业收费行为，保护委托单位/人及

律师、律师事务所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、

《海南经济特区律师执业条例》和司法部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

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《关于进一步规范律师服务收费的意见》

(司发通[2021]87 号)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本所实际情况，特制定

本收费标准。

第二条 本所与当事人协商收费时，应遵循公开公平、平等

自愿、诚实信用的原则，不作出违背社会公序良俗或者显失公平

的约定，不采取欺骗、诱导等方式促使当事人接受律师服务价格，

不相互串通、操纵价格。

第三条 本所可以依法对下列法律服务事项收取费用：

（一）民事诉讼代理事务(含仲裁案件代理事务、各类依法

设立的调解机构调解案件代理事务);

（二）行政诉讼代理事务(含行政复议案件代理事务、申请

国家赔偿案件代理事务);

（三）刑事诉讼辩护(含侦查、审查起诉、审判阶段)和代理

事务(含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代理，刑事判决生效后刑事服刑犯人

的申诉、减刑、假释、保外就医、社区监管、罚金刑的执行、财

产没收等当事人需要提供法律服务的代理事务);

（四）当事人常年法律顾问事务和专项法律顾问事务;

（五）其他各类非诉讼专项代理或办理事务(包括但不限于

解答各类法律咨询；代书各类法律文书；代办各类民商事交易；

代办各类行政登记、行政备案、行政许可等事务，申请行政听证；

出具律师函及法律意见书、尽职调查报告书、律师见证书等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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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本所可以采取下列方式收取费用：

（一）计件收费;

（二）计时收费;

（三）按民事、行政、刑事诉讼案件的诉讼程序分阶段收费;

（四）按民事、行政诉讼案件争议标的额，刑事诉讼案件犯

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被指控罪行的涉案金额，非诉讼专项事务涉案

标的额的一定比例分段累计收费;

（五）风险代理收费;

（六）其他经委托人和律师协商一致的收费方式。

以上收费方式，在同一法律事务办理的不同阶段，可以选择

同一种方式，也可以选择不同种方式。

第五条 律师服务费的收费方式和收费金额，应由本所与当

事人签订相应的法律事务委托合同进行明确约定，律师服务费应

当由本所依约定收取，并据实开具律师服务费发票。律师个人不

得向当事人收取律师服务费，当事人亦不得向本所律师个人或其

他单位支付律师服务费。

第六条 禁止刑事诉讼案件、行政诉讼案件、国家赔偿案件、

群体诉讼案件、婚姻继承案件，以及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、最

低生活保障待遇、赡养费、抚养费、扶养费、抚恤金、救济金、

工伤赔偿、劳动报酬的案件实行或者变相实行风险代理。

第七条 选择计件收费的，本所可以按照下列标准收取费用:

（一）担任国家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其他组织等市场主体及

自然人等常年法律顾问，可按年度计件收费:5-50 万元/年度。

遇特殊事项，不受最高限额的限制，由本所与当事人商定。代理

常年法律顾问单位(个人)参加诉讼、仲裁、调解以及重大的专项

法律服务项目，按聘请常年法律顾问合同约定应当另行收费的，

由本所与当事人协商另行优惠收费。

（二）专项事务法律顾问、法律风险评估或论证、合法性审

查、法律意见书、尽职调查、法律培训等，每件 2-40 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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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立法调研、起草或者修改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、课

题调研、清理规范性文件等，每件 10-50 万元。

（四）投融资、上市、并购重组、改制、破产、清算、公司

设立及治理结构设计、股权及债权债务转让等，每件 10-100万元。

（五）代书、起草、审查修改合同或其他法律文书、律师函、

见证、参加谈判、会议、主持调解等，每件 5000 元—10 万元。

（六）办理招商引资、商标、专利、商事登记、不动产登记

等其他法律事务，每件 1 万—20 万元。

（七）办理第三条第 1 款第(五)项法律事务，可另协商收费。

第八条 选择计时收费的，本所可以按照下列标准收取费用:

（一）按小时计收:每小时 300 元—3000 元，不足半小时的

按半小时计，超过半小时不足一小时的按一小时计；

（二）按工作日计收:每个工作日 1200 元—12000 元，不足

半个工作日的按半个工作日计，超过半个工作日不足一个工作日

的按一个工作日计；

律师工作计费的合理时间由当事人和律师协商确定，并由当

事人与本所在委托合同中约定。

第九条 选择按民事、行政、刑事诉讼案件的诉讼程序分阶

段收费的，本所可以按照下列标准收取费用:

（一）每个程序收费 1 万—15 万元；

（二）发回重审的，参照原审收费金额酌减收取律师服务费。

连续代理两个程序以上(含两个程序)的，参照前一程序收费

金额酌减收取律师服务费。

第十条 选择按民事、行政诉讼案件争议标的额，刑事诉讼

案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涉嫌或被指控罪行的涉案金额，非诉讼专

项事务涉案标的额一定比例分段累计收费的，按以下标准收费:

标的额或涉案金额 费率 速算增加数

10 万元以下的部分（含 10 万元） 8% O

10-50 万元的部分（含 50 万元） 7% 1000

50-100 万元的部分（含 100 万元） 6% 6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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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-500 万元的部分（含 500 万元） 5% 16000

500-1000 万元的部分（含 1000 万元） 4% 66000

1000-5000 万元的部分（含 5000 万元） 3% 166000

5000 万-1 亿元的部分（含 1 亿元） 2% 666000

1 亿元以上的部分 1% 1666000

速算公式：律师服务费=标的额×本级费率+本级速算增加数。

相同的承办律师或本所不同的承办律师连续办理两个程序

(含两个程序)以上的，可相应酌减收取律师服务费。

第十一条 选择风险代理收费的，本所可以根据当事人诉讼

利益区别情况后按照下列标准收取费用:

（一）按风险代理合同中约定的委托法律事务达到合同约定

的代理或办理目标的情况下，收取合同约定的固定律师服务费；

（二）按照当事人最终实现的债权或者减免的债务金额（以

下简称“标的额”）的一定比例收费。

第十二条 本所在风险代理各个环节收取的风险代理律师服

务费合计最高金额执行下列标准：

（一）标的额不足人民币 100 万元的部分，按 18%（不得超

过标的额的 18%）收取；

（二）标的额在人民币 100 万元以上不足 500 万元的部分，

按 15%（不得超过标的额的 15%）收取；

（三）标的额在人民币 500 万元以上不足 1000 万元的部分，

按 12%（不得超过标的额的 12%）收取；

（四）标的额在人民币 1000 万元以上不足 5000 万元以上的

部分，按 9%（不得超过标的额的 9%）收取；

（五）标的额在人民币 5000 万元以上的部分，按 6%（不得

超过标的额的 6%）收取。

实行风险代理收费的，由本所与当事人签订专门的风险代理

委托合同或风险代理专用条款。

第十三条 选择其他经当事人和本所协商一致的收费方式

的，由当事人与本所依据收费原则协商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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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无论选择以上何种收费方式，对于涉及农民工、

残疾人和困难群众等社会弱势群体，或者涉及与公益活动有关的

法律服务事项，本所将酌情减免律师服务费。涉该对象一小时内

口头咨询的，本所免收律师服务费，承办律师可做好记录。

第十五条 有关案件审级或者阶段及其他事项说明：

（一）民事诉讼、行政诉讼案件分为一审、二审(包括二审

发回重审后的一审、二审)、执行、申请再审、申请抗诉阶段、

进入再审后的诉讼阶段。

申请国家赔偿案件分为申请赔偿阶段、申请复议阶段和赔偿

诉讼阶段。

刑事案件分为侦查阶段、审查起诉阶段、一审、二审、申请

再审阶段、申请抗诉阶段、进入再审的诉讼阶段。

（二）本所在提供法律服务过程中代委托人支付的诉讼费、

仲裁费、鉴定费、公证费、查档费、保全费、翻译费等费用和律

师异地办案的差旅费，不属于律师服务费，由委托人另行支付。

（三）当事人可以将同一法律事务委托本所律师单独办理，

也可以委托其它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与本所律师共同办理;其它律

师事务所与本所(律师)可以合作承接、共同承办同一法律事务。

其它律师事务所与本所合作承接、共同承办同一法律事务时，律

师服务费的收取和分配可在委托合同中约定。

第十六条 为弘扬正确价值观，对符合减、免、缓交服务费

条件和低于本所收费标准的事项，承办律师可与当事人协商初步

意见后填写相关申请表格，报律所主任审批。

第十七条 因律师服务收费发生争议的，本所和当事人可以

协商解决;协商不成的，双方均可提请海南省律师协会进行调解。

第十八条 本所律师服务收费标准报海南省律师协会备案，

自本所公布之日起施行。本收费标准张贴于本所办公场所，根据

当事人意愿可附件于相关法律事务合同。


